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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协 议

本保密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以下称“生效日期”）共同签订：

甲方                 ：合肥智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MA2U0F324E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易生海

乙方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40717261595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赵月强


鉴于，
双方均有意就  汽车级MCU应用  事宜展开商业讨论和谈判以确定双方是否有进一步建立商业合作关系的可能（以下称为“目的”），在所述商业讨论和谈判以及后续的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以下称“甲方”）有可能向另一方（以下称“乙方”）披露其拥有的商业秘密或保密信息，



双方签订本协议，并愿意根据本协议项下所载之条款和条件对于对方披露的商业秘密或保密信息予以保密。
1.保密信息
“保密信息”指甲方通过书面、口头或任何其他形式向乙方披露的任何种类的信息，乙方在甲方服务期间接触及可能接触到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运作、产品、服务、市场、流程、设计、图样、工程、硬件配置、关键人员、财务信息、运营方法，其他商业事务和方法，未来发展规划等。甲方对向乙方披露的一切保密信息都保留完整的权利。
但是，保密信息不包括符合下述条件的信息：
（1）在甲方向乙方披露之前已经为公众所知悉或者进入公共信息领域；
（2）非因乙方或其职员违反本协议而为公众所知悉或者进入公共信息领域；
（3）乙方未利用或参照保密信息的情况下独立开发；
（4）在甲方向乙方披露之前乙方已拥有或者乙方以合法方式从第三方取得。
2. 披露限制与使用限制
2.1 乙方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本协议目的之外的其他用途。
2.2 乙方应限制可以获知保密信息的人员范围，即：仅限于为协议目的有必要获知保密信息的乙方的职员。乙方有义务告知并保证上述获知保密信息的人员履行本协议关于保密的约定。乙方对于其职员的违反本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
2.3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或公众披露保密信息。
2.4 乙方应以与对待自己同等重要程度的保密信息同样的谨慎程度对待保密信息，并且，应当采取有效合理的措施避免相关保密信息被泄露或者被无权使用。
2.5 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协议的任何条款以及双方之间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商业讨论与谈判。
2.6 乙方的保密义务及于在签订本协议之前甲方向乙方披露的保密信息。
2.7 如若乙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向第三方披露保密信息，乙方应当在披露前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相关情况，以便甲方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
2.8 任何基于保密信息所得到的成果都应被认为是甲方的保密信息，且只能用于履行合同之目的。
[bookmark: OLE_LINK1]3. 无强制义务
本协议未强制要求任何一方必须实施或继续进行双方之间的任何交易，且任何一方均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终止本协议条款下所述的，与目的有关的任何磋商。本协议不得被认为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协议，合资协议，董事协议，咨询协议或任何其他协议。
4. 无保证
所有在本协议下披露的信息均按照其“原状”和“已有方式”提供。甲方特此明确声明其未作出任何种类的明示或默示的陈述或保证，包括对于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使用性的任何保证。乙方同意甲方无需对乙方使用该信息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5. 资料的返还
含有或体现甲方已根据本协议向乙方所披露的保密信息的所有文档及其他有形物体，及由乙方持有的所有该类文档或有形物体的副本，均应属于且一直属于甲方的财产；应甲方之书面要求，乙方应立即返还或销毁前述资料。


6. 无其他权利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本协议不构成，对任何专利、版权、商业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等相关资料信息的让与或许可，不构成以其他方式授权的保密信息，及具有相关性质的，以保密信息为基础，开发获得的与之相关的任何权利。
7. 期限与终止
本协议从生效之日起开始发生效力，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甲方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终止本协议，且终止后，除与保密信息相关的义务外，一方不再对另一方负有任何义务和责任。
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不构成乙方对于与保密信息相关义务的免除。对于甲方披露给乙方的保密信息及乙方接触到的，归属于甲方的任何相关保密信息，乙方应履行其保密义务直至保密信息成为公开信息或可以从公开渠道合法获得为止。
8. 赔偿
乙方同意，违反或可能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行为，均可能会对甲方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甲方在依法享有相关的法定救济或公平救济外，亦有权申请禁令或其他公平的救济方式，用以对抗违约行为或违约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后续相关问题，且甲方在提出申请时不必证明实际损失的发生。
乙方如果未经甲方许可，泄露保密信息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9. 弃权
除非以书面形式并得到甲方的签字确认，对于本协议中的任一条款的放弃均无效。甲方任何时候未能坚持要求履行本协议中的任何条件、许诺、合意或共识都不得被视为甲方的条件、许诺、合意或共识的放弃或让渡。

10.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不包括其有关冲突法的规则。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任何争议，双方同意将该等争议提交至被告住所地有管辖人民法院进行解决。
11. 协议的修改
除非以书面方式且经双方同意，对于本协议做出的任何修改均无效。
12. 合同的完整性
本协议构成双方就本协议项下的事项所达成的完整协议。本协议取代双方在此之前达成的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
13. 通知
一方根据本协议要求的任何通知，或一方根据本协议给出的任何通知，均应采取书面方式，以中文撰写。该通知需亲自送交或以挂号信（预付费）的方式寄至前述地址或者被通知方，另行以书面方式送达至指定的地址。
14. 可分性
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实施，本协议的其他条款不受影响。
15. 标题
本协议中的各个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置，不得用于对条款的理解与解释。
16. 拘束力
本协议及其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均对本协议的双方及其继承者和被转让者有拘束力，但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均不得转让本协议或转让本协议中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17.其他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为昭信守，双方授权代表于本协议文首所载之日期签署本协议。
（以下无正文，为保密协议签署页）
 

甲方：
                         
授权代表：
日期：


乙方：
                         
授权代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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